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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普查方案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7 日 
行政院院臺農字第 1090021176 號函核定修正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1 7 日 

行政院院授主普農字第 1090400823 號函分行 

一、法令依據：一百零九年農林漁牧業普查（以下簡稱本普查）係依據統計法第四條、第

五條、第十條、第十一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至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二、普查目的及用途：本普查旨在蒐集農林漁牧業資源分布與使用、生產結構、勞動力特

性、資本設備與經營狀況等基本資料，經整理統計分析後，供為下列用途： 

(一)陳示全國農業資源及營運等基本資料，並掌握區域發展情形，供為各級政府研訂國

土規劃及農業相關政策參據。 

(二)蒐集農糧產業結構、友善環境耕作、設施農業等生產資訊，供為政府制定糧食安全

、安全農業、設施型農業及作物保險等政策參據。 

(三)了解農業家庭人口及生產階段投入人力作業情形，作為調整農業勞動力來源及運用

策略參考。 

(四)建置普查基礎資訊及母體，定期結合公務及調查資料維護更新，提供農業相關統計

調查抽樣、推估及校正應用。 

(五)提供學術機構及民間團體研究農林漁牧業相關議題之基本資訊，並作為國際間普查

結果比較，增進國際統計合作交流。 

三、普查標準時期及實施期間 

(一)標準時期：以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普查標準日，凡屬靜態資料均以該標準

日情況為準；以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普查標準期，凡屬動態資

料則以該標準期情況為準。 

(二)實施期間：自一百十年五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 

四、普查區域範圍：各直轄市、縣（市）。 

五、普查對象：凡經營農作物栽培、畜牧、農事及畜牧服務、林業、漁撈及水產養殖等生

產與休閒活動之業者均為本普查對象。 

六、普查方法：採全面性普查，以派員實地判定面訪、留置填表及網路填報等多元

管道辦理。  

七、普查資料之保密：本普查所獲之個別資料嚴予保密，資料管理及供應原則依據統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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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普查項目 

(一)農牧業部分：一般概況、土地使用、作物及畜禽生產情形、主要經營農牧業種類、

生產銷售對象、經營農業相關事業、勞動力、收入狀況、農事及畜牧服務業之作業

情形等問項。 

(二)林業部分：一般概況、主要經營林業種類、土地使用、森林作業面積、政府造林補

助、勞動力、收入狀況等問項。 

(三)漁業部分：一般概況、漁撈作業情形、養繁殖面積與放養情形、主要經營漁業種類

、生產銷售對象、經營漁業相關事業、勞動力、收入狀況等問項。 

九、主辦機關：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總處）負責統籌策劃與督導推動本普查業務

，總處普查評審會為協調、諮詢、審議機構。 

十、協辦機關及分工 

(一)本普查區域與行業之對象中，由有關主管機關專案辦理為適宜者，該調查作業，分

由各有關主管機關負責輔導辦理之；其餘依行政區域，由地方政府設立臨時普查組

織負責輔導辦理之。 

(二)本普查所需應用之公務及調查資料，由內政部戶政司及地政司、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教育部、經濟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其他有關機關負責提供之。 

十一、臨時普查組織及普查區劃分 

(一)臨時普查組織 

1.直轄市、縣（市）組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設立「農林漁牧業普查處

」，負責督促辦理各該轄區普查事務。 

2.鄉（鎮、市、區）組織：各鄉（鎮、市、區）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分別設

立「農林漁牧業普查所」，負責執行各該轄區之普查工作。 

以上各級臨時普查組織，得按業務需要分組辦事，於普查任務完成後裁撤，其設置

要點由總處另定之。 

(二)普查區劃分：各鄉（鎮、市、區）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應依據普查對象分布情形

妥適劃分普查區，以利推動實地調查作業及配置普查人力。 

十二、普查人員：分行政人員與調查人員兩大類，以有關機關現任農業、主計、民政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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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行政人員與基層統計調查網人員為主幹，並得遴選優秀農漁民、田間調查員、農會

、漁會、四健會會員、農林漁牧業相關學系學生及其他適當人員擔任。辦理本普查人

員得依工作量支給調查相關費用。 

十三、實施計畫：由總處根據本普查方案之規定，分別研訂實施計畫及各項細部作業計畫

辦理。 

十四、試驗調查：為測試各階段設計完成之細部作業計畫、作業方法及調查問卷、表冊等

之妥適程度，於普查實施前，選取適當地區與代表性樣本，分階段舉辦二次試驗調

查，作為改進依據。 

十五、事後複查：為評估普查資料品質與確度，得抽選部分樣本辦理事後複查作業。 

十六、普查結果 

(一)普查結果審議：普查統計結果，經提報總處普查評審會審議通過後編製報告。 

(二)普查結果編製 

1.普查初步統計結果：於一百十年十二月底前完成。 

2.普查最終統計結果：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底前完成。 

以上統計結果應於陳報行政院後，公開於總處之機關網站。 

十七、普查母體更新維護：非普查年更新普查母體所需之公務及調查資料，由本普查協辦

機關負責提供之。 

十八、主要工作進度 

(一)規劃設計階段：一百零八年一月至一百零九年六月。 

(二)調查前準備階段：一百零九年七月至一百十年四月。 

(三)實施調查及審查階段：一百十年五月至一百十年七月。 

(四)資料處理及報告編製階段：一百十年八月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 

(五)辦理補充性專案調查及專題研究分析階段：一百十二年一月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各階段細部作業預定進度詳如附表。 

十九、工作考核：為激勵普查人員認真負責，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有效推動普查業務，對

各級普查組織及普查人員辦理普查工作之優劣，應予適當獎懲。其中普查人員考核

辦法，依據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國勢調查各級工作人員考核及獎懲要點」辦理；普

查組織之考核，獎勵部分採頒發獎金與獎牌，其考核要點由總處另定之。 

二十、普查經費：本普查所需經費估約新臺幣二億五千萬元，由總處依業務進程，分別於

一百零八年度至一百十二年度按預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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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普查資料應用：為增廣普查統計資料運用層面，除編製報告書及線上查詢統計結

果外，並規劃建置農業普查資料庫及統計資訊平臺，提供各界應用。 

 



    附表   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農林漁牧業普查各階段工作進程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編列普查各階段概算
2.蒐集國內外農林漁牧業文獻資料
3.研訂普查基本構想及設計原則
4.規劃普查統計結果構想
5.研擬普查表式、項目及名詞定義
6.研擬填表說明及審核方法
7.研擬普查方案（草案）
8.普查方案報院核定實施
9.蒐集編製普查名冊
10.研擬第一次試驗調查計畫簽報
11.辦理第一次試驗調查事前準備工作
12.舉辦第一次試驗調查
13.第一次試驗調查資料整理及檢討評估
14.研擬普查各項作業草案
15.協調各有關機關辦理普查業務
16.研訂普查實施計畫並分行有關機關
17.研擬第二次試驗調查計畫簽報
18.辦理第二次試驗調查事前準備工作
19.舉辦第二次試驗調查
20.第二次試驗調查資料整理及檢討評估
21.研擬電腦檢誤條件及處理方法
22.研擬普查統計結果表式
23.研訂普查名冊編製與判定作業方法
24.研訂普查區劃分作業方法
25.研訂專案分工調查作業方法
26.研訂各級普查組織設置要點
27.研訂普查組織工作重點及普查人員工作須知
28.研訂各級普查人員遴派方法
29.研訂各級普查人員訓練作業
30.研訂普查表件彙送作業方法
31.研訂普查訊息傳播作業，編製宣傳資料
32.研訂各級普查組織考核及獎勵要點
33.研訂普查督導作業方法
34.研訂資料處理作業方法
35.研訂光學閱讀系統作業
36.研訂普查行政作業管理系統
37.網路填報系統設計並擬訂作業方法
38.研訂普查經費收支標準與處理作業
39.研訂普查業務執行結果檢討作業
40.編製普查參考資料
41.修訂普查表式、填表說明及審核方法
42.修訂普查統計結果表式及檢誤條件
43.建置及測試共通性普查資料處理資訊系統
44.印製普查各項表件及物品
45.編製訓練教材及普查作業手冊
46.編製普查名冊
47.預撥普查經費
48.舉辦普查行政作業管理系統研習會
49.劃分普查區、分發普查名冊
50.設立直轄市、縣（市）普查處
51.設立鄉（鎮、市、區）普查所
52.遴派各級普查人員
53.分送普查各項表冊及物品
54.舉辦普查業務研討會、地方幹部人員研討會
55.舉辦講師及督導員研習會
56.依法公告普查要項
57.舉辦各級普查人員勤前會議
58.推動普查訊息傳播工作
59.召開記者會
60.實地判定及調查填表
61.辦理業務聯繫及工作會報
62.蒐集各項疑難問題統一解釋
63.巡迴督導與抽核普查表
64.辦理普查表資料複審工作
65.彙送普查表件
66.人工登打資料及光學閱讀輸入資料
67.辦理事後複查
68.辦理各級普查組織與工作人員之考核及獎懲
69.經費核銷
70.資料檢誤更正
71.結果建（整）檔及編表
72.審議修正統計結果
73.普查結果分析及報告編輯
74.普查統計結果報院及編布
75.普查母體名冊檔更新與維護
76.編製母體檔應用手冊及資料處理手冊
77.辦理普查資料庫建置作業
78.建立普查資料查詢系統
79.辦理補充性專案調查
80.辦理專題研究分析
81.檢討評估普查成效及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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